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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申诉处理员参照条款  
 
1. 任命  
1.1 学校校务委员会任命一人担任学生
申诉处理员，还可任命一至多人为助

理学生申诉处理员，主力申诉处理员

拥有与学生申诉处理员同等的权力和

责任，但不参与管理学生申诉处理员

办公室事宜。 
1.2 学生申诉处理员和助理申诉处理员
向由副校长提名的悉尼科技大学高级

管理人员负责。 
 
2. 调查权  
2.1 学生申诉处理员有权对关于注册学
生对教职员工、委员会、校（院）务

会或任何在学校内部或学校授权或赞

助的单位或群体的决议或行为投诉实

行调查。 
2.2 当收到在册学生或投诉行为发生时
是在册学生的签名投诉时，学生申诉

处理员有权调查该投诉。 
2.3 学生申诉处理员可以，就任何包括
可能的利益冲突在内的理由，将投诉

交给助理申诉处理员处理。 
2.4 收到投诉时，学生申诉处理员将
（在必要时通过调查）决定，投诉是

否属于学生申诉处理员的职责和职能

范围。投诉可以驳回，如果学生申诉

处理员认为： 
2.4.1 投诉无意义、不重要、或不可信 
2.4.2 投诉对该问题没有足够的利害关
系 
2.4.3 被投诉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太遥
远，无法调查取证 
2.4.4 关于被投诉的行为，有能使投诉
人得到满意补偿的其他方法 
2.4.5 在涉及学生学术成绩评价的争议
中，通常只有在投诉人尝试过学校规

章制度中的其他可行解决途径后，学

生申诉处理员才对该投诉进行调查。

学生申诉处理员的作用通常仅限于确

定发生争议的课程评分遵循相应的程

序并且在所有情况下都合理。 
2.4.6 该投诉与悉尼科技大学各法案、
法规、规定和政策规定的学校功能、

责任和权力无关。 
当学生申诉处理员驳回投诉时，会通

知投诉人作出该决定的原因。 
2.5 如果在学生申诉处理员进行调查时
发现该投诉是学校法案或法规听政会

或申诉会的主题，直到此听政会或申

诉会结束后学生申诉处理员才继续调

查投诉。 
2.6 学生申诉处理员可以接触到与投诉
相关的所有学校记载和文件。 
 
3. 实施调查  
3.1 学生申诉处理员决定调查投诉采取
的形式和程序。所有涉及人员将得到

适当的机会说明自己的观点，并尽量

达成一致意见。 
3.2 如果投诉不能通过非正式协商讨论
得到解决，学生申诉处理员可以用下

列方法继续调查： 
3.2.1 向被投诉人提供一份投诉人的书
面陈述材料，或 
3.2.2 应投诉人或被投诉人要求，或在
学生申诉处理员认为可取情况下，召

开会议讨论该投诉。 
3.3 当学生申诉处理员认为，在调查中
出现的情况需要引起注意避免再出问

题时，学生申诉处理员可以向任何适

当人员提出建议。 
3.4 当学生申诉处理员认为，在调查中
出现了影响学校其他部门的原则问题

时，学生申诉处理员可以向常务副校

长提交一份临时书面报告。在此情况

下，学生申诉处理员将通知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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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的提交以及报告中提出的建

议。 
 
4. 调查结果报告  
4.1在一项调查结束时，如果学生申诉
处理员认为： 
4.1.1 投诉已解决，除了在下述条款5
所属的情况下，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

动；或 
4.1.2 投诉并未解决，可以向名誉副校
长（或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副校长或

校长）以及当事人提交一份报告；报

告中一般包括学生申诉处理员对此事

的看法和建议。在此情况下，应告知

当事人其可以向名誉副校长（或在适

当的情况下，向副校长或校长）提交

书面材料；或 
4.1.3 投诉不需要进一步的行动，或无
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学生申诉处理

员可以拒绝及学进行调查。 
 
5. 学生申诉处理员可以向名誉副校长
汇报： 

(1) 调查中出现的任何情况；或 
(2) 与学校手续、章程、校规或制
度有关的任何情况。 

 
6. 年度报告 
每年二月学生申诉处理员影响名誉副

校长提交一份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此报告应包括统计数据，并且不得提

到任何人的姓名。 
 


